
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

公告

（2023）浙 10 民初 65 号

本院于 2023 年 1月 13 日受理公益诉讼起诉人台州市人

民检察院与被告韩微隐私权、个人信息保护纠纷一案。公益

诉讼起诉人与被告于 2023 年 3 月 15 日达成《调解协议书》。

依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

的解释》第二百八十九条规定，本院依法对该《调解协议书》

进行公告。公告期 30 日。

联系人：吴立信（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）

联系电话：0576-88553018

联系地址：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市府大道 399 号

特此公告

附件一：《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书》

附件二：《和解协议书》

二○二三年三月二十三日



证杉正本
台州 市 人民检 察院

民 事 公 益 诉 讼 起 诉 书

台检民公诉 〔2023〕2 号

公益诉 讼起 诉 人：浙江省 台州市人 民检察 院

被 告 ：韩微，女，1986 年9 月 21 日出生，公民身份号

码 331021198609212026，汉族，大专文化，住浙江省玉环 市

玉城街道海滨花苑 24 3 号。联系电话 1 3777607178。

诉讼请求：

判令被告韩微支付公益诉讼损害赔偿金人民币5384 元。

事 实和理 由：

玉环市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，被告韩微侵犯公

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。玉环市人民检察院于

2022 年 7 月 25 日立案，2022 年 7 月26 日履行公告程序，

2022 年 11 月22 日移送本院审查起诉。

经依法审查查明：2 021 年 3 月至7 月期间，被告韩微在

经营玉环市玉城街道联通农场营业厅 ( 玉环希希通信设备商

行) 过程中，利用为客户办理手机通讯业务的便利，在客户

不知情的情况下，将数百名客户的手机号码和验证码通过微

信出售给他人，供他人用于注册 “京东” “淘宝” “国网 ”

等 A P P 账 户 ，  非 法 获 利 共 计 人 民 币 5 3 8 4 元 。 因 被 告 韩 微 认 罪

认罚，玉环市人民检察院于2022年 6 月 27 日作出玉检刑不

诉 [2022] 180号不起诉决定书，对被告韩微作不起诉处理。






